
附件 1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包括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及其

衍生技术和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两大类。从事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各类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机构)须遵守本规范。  

一、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规范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目前主要包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配子

或合子输卵管内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胚胎冻融、植入前胚胎遗传学

诊断等。  

(一)基本要求  

1.机构设置条件  

(1)必须是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或持有《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省级以上(含省级)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

构；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机构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根据

两个《办法》规定，由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或总后卫生部科

技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审核并报国家卫生部审批；  

(3)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必须同时持有卫生部批准证书和原外经贸部(现

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4)机构必须设有妇产科和男科临床并具有妇产科住院开腹手术的技术和条

件；  

(5)生殖医学机构由生殖医学临床(以下称临床)和体外受精实验室(以下称

实验室)两部分组成；  

(6)机构必须具备选择性减胎技术；  

(7)机构必须具备胚胎冷冻、保存、复苏的技术和条件；  

(8)机构如同时设置人类精子库，不能设在同一科室，必须与生殖医学机构

分开管理；  



(9)凡计划拟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必须由所在省、区、市卫生行政

部门根据区域规划、医疗需求予以初审，并上报卫生部批准筹建。筹建完成后由

卫生部组织专家进行预准入评审，试运行一年后再行正式准入评审；  

(10)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必须获得卫生部的批准证书。  

2.在编人员要求  

机构设总负责人、临床负责人和实验室负责人，临床负责人与实验室负责人

不得由同一人担任。  

生殖医学机构的在编专职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12人，其中临床医师不得少于 6

人(包括男科执业医师 1人)，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 3人，护理人员不得

少于 3人。上述人员须接受卫生部指定医疗机构进行生殖医学专业技术培训。

 

外籍、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技术人员来内地从事人类辅助

生殖诊疗活动须按国家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1)临床医师  

①专职临床医师必须是具备医学学士学位并已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具

备生殖医学硕士学位的妇产科或泌尿男科专业的执业医师；  

②临床负责人须由从事生殖专业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妇产科执业医师担任； 

③临床医师必须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工作能力：  

掌握女性生殖内分泌学临床专业知识，特别是促排卵药物的使用和月经周期的激

素调控；  

掌握妇科超声技术，并具备卵泡超声监测及Ｂ超介导下阴道穿刺取卵的技术

能力，具备开腹手术的能力；具备处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各种并发症的能力；

 

④机构中应配备专职男科临床医师，掌握男性生殖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专业

技术。  

(2)实验室技术人员  

①胚胎培养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医学或生物学专业学士以上学位或大

专毕业并具备中级技术职称；  



②实验室负责人须由医学或生物学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担任，具备细胞生

物学、胚胎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细胞培养技能，掌握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的实验室技能，具有实验室管理能力；  

③至少一人具有按世界卫生组织精液分析标准程序处理精液的技能；  

④至少一人在卫生部指定的机构接受过精子、胚胎冷冻及复苏技术培训，并

系统掌握精子、胚胎冷冻及复苏技能；  

⑤开展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的机构，至少有一人在卫生部指定机构

受过本技术的培训，并具备熟练的显微操作及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实验室技能； 

⑥开展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的机构，必须有专门人员受过极体或胚胎卵裂

球活检技术培训，熟练掌握该项技术的操作技能，掌握医学遗传学理论知识和单

细胞遗传学诊断技术，所在机构必须具备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技术条件。  

(3)护士  

护士须有护士执业证书，受过生殖医学护理工作的培训，护理工作的负责人

必须具备中级技术职称。  

3.场所要求  

(1)场所须包括候诊区、诊疗室、检查室、取精室、精液处理室、资料档案

室、清洗室、缓冲区(包括更衣室)、超声室、胚胎培养室、取卵室、体外受精实

验室、胚胎移植室及其它辅助场所；  

(2)用于生殖医学医疗活动的总使用面积不小于 260平方米；  

(3)场所布局须合理，符合洁净要求，建筑和装修材料要求无毒，应避开对

工作产生不良影响的化学源和放射源；  

(4)工作场所须符合医院建筑安全要求和消防要求，保障水电供应。各工作

间应具备空气消毒设施；  

(5)主要场所要求：  

①超声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15平方米，环境符合卫生部医疗场所 III类标

准；  

②取精室：与精液处理室邻近，使用面积不小于 5平方米，并有洗手设备； 

③精液处理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  



④取卵室：供 B 超介导下经阴道取卵用，使用面积不小于 25平方米，环境

符合卫生部医疗场所 II类标准；  

⑤体外受精实验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30 平方米，并具备缓冲区。环境符合

卫生部医疗场所 I类标准，建议设置空气净化层流室。胚胎操作区必须达到百级

标准；  

⑥胚胎移植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15平方米，环境符合卫生部医疗场所 II类

标准。  

4.设备条件  

(1)B 超：2台(配置阴道探头和穿刺引导装置)；  

(2)负压吸引器；  

(3)妇科床；  

(4)超净工作台：3台；  

(5)解剖显微镜；  

(6)生物显微镜；  

(7)倒置显微镜(含恒温平台)；  

(8)精液分析设备；  

(9)二氧化碳培养箱(至少 3台)；  

(10)二氧化碳浓度测定仪；  

(11)恒温平台和恒温试管架；  

(12)冰箱；  

(13)离心机；  

(14)实验室常规仪器：pH计、渗透压计、天平、电热干燥箱等；  

(15)配子和胚胎冷冻设备包括：冷冻仪、液氮储存罐和液氮运输罐等。  

申报开展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的机构，必备具备显微操作仪 1台。  

5.其它要求  

开展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机构，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临床常规检验(包括常规生化、血尿常规、影像学检查、生殖免疫学检查) 

(2)生殖内分泌实验室及其相关设备；  



(3)细胞和分子遗传学诊断实验室及其相关设备；若开展植入前胚胎遗传学

诊断的机构，必须同时具备产前诊断技术的认可资格；  

(4)开腹手术条件；  

(5)住院治疗条件；  

(6)用品消毒和污物处理条件。  

(二)管理  

1.实施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机构，必须遵守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规和条例的规定，并同不育夫妇签署相关技术的《知情同意书》和《多胎

妊娠减胎术同意书》；  

2.机构必须预先认真查验不育夫妇的身份证、结婚证和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生育证明原件，并保留其复印件备案；涉外婚姻夫妇及外

籍人员应出示护照及婚姻证明并保留其复印件备案；  3.机构必须按期对工作

情况进行自查，按要求向卫生部提供必需的各种资料及年度报告； 

4.机构的各种病历及其相关记录，须按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医发

〔2002〕193号“关于印发《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予以严格

管理；  

5.机构实施供精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必须向供精的人类精子

库及时准确地反馈受者的妊娠和子代等相关信息；  

6.规章制度  

机构应建立以下制度  

(1)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制度；  

(2)病案管理制度；  

(3)随访制度；  

(4)工作人员分工责任制度；  

(5)接触配子、胚胎的实验材料质控制度；  

(6)各项技术操作常规；  

(7)特殊药品管理制度；  

(8)仪器管理制度；  

(9)消毒隔离制度；  



(10)材料管理制度。  

7.技术安全要求  

(1)要求机构具有基本急救条件，包括供氧、气管插管等用品和常用急救药

品和设备等； 

(2)采用麻醉技术的机构，必须配备相应的监护、抢救设备和人员；  (3)

实验材料必须无毒、无尘、无菌，并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  

(4)实验用水须用去离子超纯水；  

(5)每周期移植胚胎总数不得超过 3个，其中 35岁以下妇女第一次助孕周期

移植胚胎数不得超过 2个；  

(6)与配子或胚胎接触的用品须为一次性使用耗材；  

(7)实施供精的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机构，必须参照人工授

精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适应症与禁忌症  

1.适应症  

(1)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适应症  

①女方各种因素导致的配子运输障碍；  

②排卵障碍；  

③子宫内膜异位症；  

④男方少、弱精子症；  

⑤不明原因的不育；  

⑥免疫性不孕。  

(2)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适应症  

①严重的少、弱、畸精子症；  

②不可逆的梗阻性无精子症；  

③生精功能障碍(排除遗传缺陷疾病所致)；  

④免疫性不育；  

⑤体外受精失败；  

⑥精子顶体异常；  

⑦需行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查的。  



(3)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适应症  

目前主要用于单基因相关遗传病、染色体病、性连锁遗传病及可能生育异常

患儿的高风险人群等。  

(4)接受卵子赠送适应症  

①丧失产生卵子的能力；  

②女方是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携带者或患者；  

③具有明显的影响卵子数量和质量的因素。  

(5)赠卵的基本条件  

①赠卵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

行商业化的供卵行为；  

②赠卵只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的卵子；  

③对赠卵者必须进行相关的健康检查(参照供精者健康检查标准)；  

④赠卵者对所赠卵子的用途、权利和义务应完全知情并签定知情同意书；  

⑤每位赠卵者最多只能使 5名妇女妊娠；  

⑥赠卵的临床随访率必须达 100%。  

2.禁忌症  

(1)有如下情况之一者，不得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技术  

①男女任何一方患有严重的精神疾患、泌尿生殖系统急性感染、性传播疾病； 

②患有《母婴保健法》规定的不宜生育的、目前无法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

诊断的遗传性疾病；  

③任何一方具有吸毒等严重不良嗜好；  

④任何一方接触致畸量的射线、毒物、药品并处于作用期。  

(2)女方子宫不具备妊娠功能或严重躯体疾病不能承受妊娠。  

(四)质量标准  

1.为了切实保障患者的利益，维护妇女和儿童健康权益，提高人口质量，严

格防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产业化和商品化，以及确保该技术更加规范有序进行，

任何生殖机构每年所实施的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不得超过 1000个

取卵周期；  

2.机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出生的随访率不得低于 95%；  



3.体外受精的受精率不得低于 65％，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的受精率不得

低于 70％；  

4.取卵周期临床妊娠率在机构成立的第一年不得低于 15％，第二年以后不得

低于 20％；冻融胚胎的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不得低于 10%〔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

=(临床妊娠数/移植周期数)x100%〕；  

5.对于多胎妊娠必须实施减胎术，避免双胎，严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分

娩。  

二、人工授精技术规范  

人工授精技术根据精子来源分为夫精人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技术。  

(一)基本要求  

1.机构设置条件  

(1)必须是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或持有《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2)实施供精人工授精技术必须获得卫生部的批准证书，实施夫精人工授精

技术必须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证书并报卫生部备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机构开展人工授精技术的，根据两个《办法》规定，

对申请开展夫精人工授精技术的机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或总

后卫生部科技部门组织专家论证、评审、审核、审批，并报国家卫生部备案；对

申请开展供精人工授精的医疗机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或总后

卫生部科技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审核，报国家卫生部审批；  

(4)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必须同时持有卫生部批准证书和原外经贸部

(现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5)实施供精人工授精的机构，必须从持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的人类

精子库获得精源并签署供精协议，并有义务向供精单位及时提供供精人工授精情

况及准确的反馈信息；协议应明确双方的职责；  

(6)具备法律、法规或主管机关要求的其他条件。  

2.人员要求  



(1)最少具有从事生殖医学专业的在编专职医师 2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2人，

护士 1人，且均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2)从业医师须具备执业医师资格；  

(3)机构必须指定专职负责人，该负责人须是具备高级技术职称的妇产科执

业医师；  

(4)机构内医师应具备临床妇产科和生殖内分泌理论及实践经验，并具备妇

科超声技术资格和经验；  

(5)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具备按世界卫生组织精液分析标准程序处理精液的培

训经历和实践操作技能；  

(6)护士具备执业护士资格；  

(7)同时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机构，必须指定专职负责人一人，

其他人员可以兼用。  

3.场所要求  

场所包含候诊室、诊室、检查室、B超室、人工授精实验室、授精室和其他

辅助区域，总使用面积不得少于 100平方米，其中人工授精实验室不少于 20平

方米和授精室的专用面积不少于 15平方米；同时开展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与胚

胎移植的机构，候诊室、诊室、检查室和 B超室可不必单设，但人工授精室和人

工授精实验室必须专用，且使用面积各不少于 20平方米；另外，技术服务机构

须具备妇科内分泌测定、影像学检查、遗传学检查等相关检查条件。  

4.设备条件  

(1)妇检床 2张以上；  

(2)B 超仪 1台(配置阴道探头)；  

(3)生物显微镜 1台；  

(4)离心机 1台；  

(5)百级超净工作台 1台；  

(6)二氧化碳培养箱 1台；  

(7)液氮罐 2个以上；  

(8)冰箱一台；  

(9)精液分析设备；  



(10)水浴箱 1台；  

(11)与精液接触的器皿等须使用无毒的一次性耗材。  

以上设备要求运行良好，专业检验合格。  

(二)管理  

1.实施授精前，不育夫妇必须签定《知情同意书》及《多胎妊娠减胎术同意

书》；  

2.供精人工授精只能从持有卫生部批准证书的人类精子库获得精源；  

3.机构必须及时做好不育夫妇的病历书写并按《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严

格管理，对每一位受者都应进行随访；  

4.实施供精人工授精的机构，必须向人类精子库反馈妊娠、子代以及受者使

用冷冻精液后是否出现性传播疾病的临床信息等情况，记录档案应永久保存；

 

5.严格控制每一位供精者的冷冻精液最多只能使 5名妇女受孕；  

6.除司法机关出具公函或相关当事人具有充分理由同意查阅外，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一律谢绝查阅供受精者双方的档案；确因工作需要及其他特殊原因非得

查阅档案时，则必须经授精机构负责人批准，并隐去供受者双方的社会身份资料； 

7.人工授精必须具备完善、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手册并切实付诸实

施；  

8.机构必须按期对人工授精的情况进行自查，按要求向卫生行政审批部门提

供必要的资料及年度报告。  

(三)适应症与禁忌症  

1.夫精人工授精  

(1)适应症  

①男性因少精、弱精、液化异常、性功能障碍、生殖器畸形等不育；  

②宫颈因素不育；  

③生殖道畸形及心理因素导致性交不能等不育；  

④免疫性不育；  

⑤原因不明不育。  

(2)禁忌症  



①男女一方患有生殖泌尿系统急性感染或性传播疾病；  

②一方患有严重的遗传、躯体疾病或精神心理疾患；  

③一方接触致畸量的射线、毒物、药品并处于作用期；  

④一方有吸毒等严重不良嗜好。  

2.供精人工授精  

(1)适应症  

①不可逆的无精子症、严重的少精症、弱精症和畸精症；  

②输精管复通失败；  

③射精障碍；  

④适应症①②③中，除不可逆的无精子症外，其它需行供精人工授精技术的

患者，医务人员必须向其交代清楚：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也可能使

其有自己血亲关系的后代，如果患者本人仍坚持放弃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

射技术助孕的权益，则必须与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采用供精人工授精技术

助孕；  

⑤男方和/或家族有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  

⑥母儿血型不合不能得到存活新生儿。  

(2)禁忌症  

①女方患有生殖泌尿系统急性感染或性传播疾病；  

②女方患有严重的遗传、躯体疾病或精神疾患；  

③女方接触致畸量的射线、毒物、药品并处于作用期；  

④女方有吸毒等不良嗜好。  

(四)技术程序与质量控制  

1.技术程序  

(1)严格掌握适应症并排除禁忌症；  

(2)人工授精可以在自然周期或药物促排卵周期下进行，但严禁以多胎妊娠

为目的使用促排卵药；  

(3)通过 B超和有关激素水平联合监测卵泡的生长发育；  

(4)掌握排卵时间，适时实施人工授精；  



(5)用于人工授精的精子必须经过洗涤分离处理，行宫颈内人工授精，其前

向运动精子总数不得低于 20×106；行宫腔内人工授精，其前向运动精子总数不

得低于 10×106；  

(6)人工授精后可用药物支持黄体功能；  

(7)人工授精后 14-16天诊断生化妊娠，5周 B超确认临床妊娠；  

(8)多胎妊娠必须到具有选择性减胎术条件的机构行选择性减胎术；  

(9)实施供精人工授精的机构如不具备选择性减胎术的条件和技术，必须与

具备该技术的机构签定使用减胎技术协议，以确保选择性减胎术的有效实施，避

免多胎分娩。  

2.质量标准  

(1)用于供精人工授精的冷冻精液，复苏后前向运动的精子不低于 40%；  

(2)周期临床妊娠率不低于 15%(周期临床妊娠率=临床妊娠数/人工授精周期

数×100%)。  

三、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  

(一)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二)必须严格遵守知情同意、知情选择的自愿原则；  

(三)必须尊重患者隐私权；  

(四)禁止无医学指征的性别选择；  

(五)禁止实施代孕技术；  

(六)禁止实施胚胎赠送；  

(七)禁止实施以治疗不育为目的的人卵胞浆移植及核移植技术；  

(八)禁止人类与异种配子的杂交；禁止人类体内移植异种配子、合子和胚胎；

禁止异种体内移植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  

(九)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十)禁止实施近亲间的精子和卵子结合；  

(十一)在同一治疗周期中，配子和合子必须来自同一男性和同一女性；  

(十二)禁止在患者不知情和不自愿的情况下，将配子、合子和胚胎转送他人

或进行科学研究；  



(十三)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

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十四)禁止开展人类嵌合体胚胎试验研究；  

(十五)禁止克隆人。 

 

 


